附件1：

昌都市市级农牧业产业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 
为贯彻落实《西藏自治区区级农牧业产业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》文件精神，加快培育壮大一批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，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、带动农牧民就业增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进一步适应农牧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新形式，新要求，谋划新时代我市农牧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新思路，建立健全推进农牧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中重大问题协调解决机制，搭建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对接平台，健全推进农牧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中重大问题协调解决机制，决定建立我市市级农牧业产业化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“联席会议”）制度。
1、 联席会议主要职责
    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关于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有关方针政策；分析研判农牧业产业化发展形势，研究提出支持农牧业产业化发展重大政策建议；协调农牧业产业化工作的重大事项；组织申报、审核、监测市级和自治区级及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、产业化联合体、合作社示范社、家庭农牧场等；指导各县（区）开展农牧业产业化工作。
2、 成员单位及成员
联席会议由市发展改革委、科技局、经济和信息化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商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林草局，税务局，人行昌都分行等部门和单位组成，市农业农村局为牵头单位。
联席会议由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，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，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。
召 集 人：刘 建 伟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、局长
副召集人：周 京 伟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成    员：孙    政 市发展和改革委党组副书记、副主任   
罗    成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          张    伟 市财政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
          孟 练 习 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          格桑拉珍 市民政局四级调研员
陈 显 国 市水利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          唐    国 市林草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          四郎尼扎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彭 辉 平 市科技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          尼玛次仁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          陈 大 华 中国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党委书记、行长
              巴桑次仁 市税务局党委委员、总经济师
卓    嘎 市畜牧总站副站长         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产业科办公室，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，由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收集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和事项，报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审定会议议题，确定会议时间和形式，督促落实会议议定事项。
三、运行规则
联席会议根据成员单位提交的议题，经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审定同意后召开；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，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。重大事项经联席会议讨论后，由联席会议办公室向市政府报告。
联席会议因工作需要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参加时，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确定并联络。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及时调整，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联席会议审议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前，需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开展公平竞争审查。
四、工作要求
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，根据本单位职责密切协调配合、强化支撑沟通、形成工作合力，主动研究涉及农牧业产业化发展工作相关问题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和工作任务，及时汇报工作进展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相关工作推进情况。

